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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貓裏表演藝術節 

演出計畫甄選簡章 

一、 目的 

為提升整體城市文化藝術環境，突顯本縣文化特色，鼓勵多元藝術創作，

拓展並深根藝文觀賞人口，本計畫公開徵求苗栗縣傑出演藝團隊提出演出

企劃案，以「在地多元、慶典儀式」及「技藝（記憶）傳承」之主題邀請

團隊創作演出，經審查獲選後，與策劃執行單位簽約並於「2024 貓裏表

演藝術節」中演出。 

二、 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文化部 

主辦單位：苗栗縣政府 

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 

策劃執行單位：EX-亞洲劇團 

演出執行單位：入選之提案苗栗傑出演藝團隊 

三、 辦理時間 

(一) 申請與公布時間 

1. 甄選收件日：自 2024 年 3 月 22 日起自 2024 年 4 月 21 日止 

2. 甄選公布日：2024 年 4 月 30 日 

(二) 公演日期：2024 年 7 月 20 起至 8 月 11 日止，每案須演出至少 2 場

次，參與團隊須接受演出檔期之協調。 

1. 檔期 1：2024 年 7 月 20 日~7 月 21 日 

2. 檔期 2：2024 年 8 月 10 日~8 月 11 日 

(三) 演出費用：視計畫內容核予演出費用新台幣 20-25 萬元整（全新製

作優先考量）。 

(四) 演後座談：入選團隊須規劃至少一場演後座談。 

(五) 本局保有上述要點調整之權利。 

四、 演出地點 

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中正堂 演藝廳／黑盒子。 

＊可視計畫內容規劃以演藝廳（全場 721 席或半場 292 席/場）或黑盒子

形式（舞台上觀眾席 100 席/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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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黑盒子形式演出，由策展執行單位提供技術協助，相關資訊可洽詢

策展執行單位。＊ 

五、 申請方式 

申請資格：苗栗縣歷年傑出演藝團隊（需為立案演藝團隊），每團隊以提

送 1 案為限。 

(一) 節目製作 

1. 作品須符合 2024 貓裏表演藝術節年度主題「在地多元、慶典儀

式」及「技藝（記憶）傳承」。 

2. 展現創新風格、吸引新觀眾，能吸引親子觀眾尤佳。 

3. 提案作品為全新製作者，首演須為 2024 貓裏表演藝術節。 

(二) 申請文件：申請單位應於公告期限（2024/4/21 23:59）內下載演出

提案申請書進行填寫，以主旨【申請】2024 貓裏表演藝術節＿演出

單位，email 以下資料至 info@ex-theatreasia.com： 

1. 演出計劃書（內容應包含以下項目） 

(1) 演出資訊表 

(2) 演出構想與特色 

(3) 演出內容及執行方式 

(4) 計畫實施期程 

(5) 票務規劃 

(6) 觀眾服務規劃（例：演出場地觀眾路線、座位安排、服務人

員安排、活動諮詢與客訴服務等） 

(7) 行銷宣傳規劃 

(8) 預期效益 

(9) 經費概算表 

(10) 執行單位簡介 

2. 立案／登記證書影本 

3. 重要媒體露出資料 

4. 過去演出之影音資料（請上傳雲端硬碟，於計劃書內提供網址連

結即可，影片長度為 5 分鐘內） 

六、 審查方式——分兩階段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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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貓裏表演藝術節採競爭型評選，由審查委員依照個案內容規畫

進行討論，並依計畫內容審查經費，預計核定 2 團為原則。 

(一) 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1. 由策展執行單位辦理。 

2. 審查形式要件：包括申請期限、資格、資料完整性。 

(二) 第二階段：由審查委員進行書面審查 

審查項目及標準： 

1. 計畫內容完整性（30%） 

2. 演出主題構想與藝術性（25%） 

3. 演出場次規劃及內容可行性（20%） 

4. 經費編列合理性（15%） 

5. 行銷宣傳規劃（10%） 

(三) 審查重點： 

1. 符合 2024 貓裏表演藝術節年度主題。 

2. 展現創新風格、吸引新觀眾。 

3. 製作期程規劃、團隊行政執行能力、製作經費合理性。 

4. 配合審查委員建議進行相關事項修改調整。 

七、 相關排程及配合事項 

(一) 收件時間：2024 年 3 月 22 日~2024 年 4 月 21 日 

(二) 公布入選結果：2024 年 4 月 30 日 

(三) 簽約：2024 年 5 月（公布複審結果後兩週內簽約，簽約時須繳交宣

傳照片、視覺影像、完整演出資訊表） 

(四) 執行期間：2024/5~8 月 

(五) 技術協調：團隊應於進場前兩周內完成技術協調會議 

(六) 成果報告：於最後一場演出完成後 14 日內繳交結案報告 

(七) 經費核銷：本單位收受結案報告後，於 30 日內辦理核銷事宜。 

八、 其他補充事項 

(一) 送審申請之文件，經送審後皆不予退件。 

(二) 售票相關事宜： 

1. 售票使用 Opentix 售票系統，由策展執行單位統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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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套票折扣：配合 2024 貓裏表演藝術套票計畫提供折數優惠。 

3. 售票所得歸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所有。 

(三) 簽約時須繳交宣傳相關資料，如宣傳照片／主視覺／標準字、宣傳

完整演出資訊表，繳交後得由策展執行單位進行潤稿，除非有必要

外不得要求更改。照片規格應符合 300dpi 以上，CMYK 為主，檔案

大小應為 1mb 以上；影片提供應為 1080p 以上規格，mp4 檔案。 

(四) 入選團隊須配合 2024 貓裏表演藝術節規劃之宣傳活動，如：記者

會、相關規劃之工作坊、講座等。 

(五) 入選單位應於執行計畫期間，辦理雇主意外責任險。保險相關額度

以契約內容規範為準。保險期間設定為：入選團隊執行計畫第一天

進場日起至演出結束撤場完成日止。 

(六) 入選團隊應擔保其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若因

故導致本局權益遭受損害或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入選團隊應對

本局負全部賠償責任。 

(七) 本案所得之成果資料，其著作權屬於入選團隊，惟配合本局辦理藝

文宣導工作，本局及策展執行單位得以各種方式無償使用於 2024 貓

裏表演藝術節活動，入選團隊應與其員工或其他有關第三人約定，

確保本局及策展執行團隊享有上述權利。 

九、 本簡章若有未盡之處，本局有權修正，並於官網公告，不另個別通知，若

有任何爭議，本局擁有最終解釋權及裁決權。 

十、 如有疑問請洽本案聯絡人： 

EX-亞洲劇團 李芃臻 電話：037-262860 

電子信箱：info@ex-theatreasia.com 

十一、相關申請表格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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